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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中正大學(下稱本校)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下稱深耕計畫)，為

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依據教育部政策提撥一定比例深耕計畫補助經費

挹注學生獎助學金，特訂定「國立中正大學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獎助

學金作業指引」(下稱本指引)。 

二、學生獎助學金，原則區分以下類型及適用範疇： 

(一)獎勵學習表現優異：學生修習具學分之課程、微課程、學程，成績達一

定標準者。 

(二)參與研究或學習計畫：學生參與之專案、專題計畫，符合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本校「獎助生及兼任助理權益保障

處理要點」所規範屬於課程、論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者。 

(三)鼓勵多元跨域學習：不以具有學分之課程為限，惟須有助於學生增能、

加值，包括移地研究、移地學習、論文發表、修習數位學習課程、國內

(外)專業實習、出國交換、參加測驗競賽、證照報名費、考照費用、學

生專利獎金、參與社會實踐活動或服務等。 

(四)不利學生或生活突遭變故學生之助學金。 

三、前項各類型獎助學金之核發身分、名額、標準及相關權利義務，除法令已有

規定外，由深耕計畫之分項主責單位依據計畫目的及預期成效另訂補助要點。 

四、深耕計畫各執行單位核發獎助學金，應定期評估成效、依據政策及法令滾動

檢討獎助機制，並配合填具相關成果。 

五、本指引係做為本校深耕計畫核定範疇內獎助學金基本態樣之補充說明，如有

未盡事宜，依教育部解釋、「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教育部

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六、本指引經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